
淄川区水利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镇村水资源管理的通知

川水〔2023〕34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实区委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川区水资源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和区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川政

办发〔2023〕14 号）要求，加强镇村水资源的规范管理，实现水资源的节约集

约利用。现通知如下：

一、严格区域取用水总量控制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纳入全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体系进行严格考

核。各镇（街道）要严格控制区域用水总量，区域用水总量达到或超过年度用水

总量控制指标的，暂停办理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建设项目取水许可；达到或超过

规划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停止办理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建设项目取水许可。

二、严格落实取水许可管理制度

进一步强化取水许可管理，取用水户要严格按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

水，不得超许可取水、超许可范围供水。各镇（街道）要加强辖区内各类取用水

的全面核查，详细了解取水水源、取水许可、取水用途、计量设施、用水量、水

资源税和污水处理费征缴等情况，特别是对村居自备井转供企业用水和上缴税费

情况要彻底摸清。对于核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查找症结，及时向取用水户提出整

改意见，通过封闭自备井、改用管网水、变更取水许可、安装计量设施、申报用

水计划、缴纳水资源税和污水处理费等措施，立行立改存在的问题。

三、深化用水计划管理

国家实行计划用水管理，非居民用水实行用水计划管理或者定额管理制度，

非居民用水使用自备井水和年使用公共管网水超过 1 万立方米的非居民用水户



全部下达用水计划，并进行考核。各镇（街道）协助做好辖区内取用水户的用水

计划下达和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征收工作。

四、强化取水口监测计量

加快推进全区取水口计量监控体系建设，各镇（街道）协助做好取水口计量

设施安装工作，建立取水计量设施台账。加快做好非农业取水口和大中型灌区渠

首取水口计量全覆盖，确保取水计量率和在线计量率明显提高。推进农业灌溉和

农村生活自备井计量设施安装使用，提升农业自备井计量率。各供水单位及取用

水单位要加强取用水计量设施的使用管理和保护工作，确保监测计量设施正常运

行。对于发现人为因素故意破坏计量设施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

五、规范水资源税和污水处理费征缴

严格水资源税和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工作，按照《山东省水资源税征收管理办

法（试行）》《淄博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征

缴水资源税和污水处理费。企业使用村转供水的，要安装山东省水资源税远传计

量设施，录入“山东省水资源税管理系统”，每季度按照计量水量申报缴纳水资

源税。污水处理费征缴严格按照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执行。

六、加强用水统计工作

各镇（街道）和各供水单位、各取用水单位要认真落实水量统计数据管理责

任，确保水量统计数据准确、合理、真实，按照规定时限及时统计上报。水量统

计数据要与在线监控、水资源纳税水量核定、用水统计直报、金税三期、水资源

智慧管理系统有效衔接、协调一致。发现取用水数据统计虚报、瞒报、弄虚作假

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七、健全镇村水资源管理机制

各镇（街道）要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在全面摸清辖区内取用水情况的基础

上，建立健全水资源管理的长效机制，实现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科学化、系

统化、规范化。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建立取用水管理台账，形成完善的档案管理

资料，并及时更新。定期检查抽查取水计量设施安装运行情况，调度统计取用水



量数据和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征缴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实现镇村水资源

的规范管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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